
 

物资采购协议 

 
甲方：内蒙古平庄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乙方：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 

为落实甲方出具的《关于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后相关关

联交易安排的承诺函》，甲方将五个生产矿及煤炭销售公司、物资供应公司、设备

租赁站等经营性资产置入乙方，甲方不再保留物资采购职能与机构，甲方所属非上市

公司（元宝山露天煤矿、水电热力分公司、铁路运输分公司、矿建工程分公司等）

煤炭生产、经营等所需物资委托乙方物资供应公司代为采购。 

鉴于： 

1．2006 年 11 月 7 日甲方出具的《关于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

资产置换后相关关联交易安排的承诺函》； 

2.甲方是乙方的控股股东，为公司关联法人； 

3.甲方因生产需要，委托乙方采购生产所需的物资，且乙方物资采购在质量、

数量、价格、交货期限等方面能够保证甲方生产需要； 

4.因甲方生产所需的物资的市场价格具有不确定性，双方的交易行为作为上市

公司的交易行为，受关联交易条款的有关约束。为明确双方权利、义务，特签订此

协议： 

一、物资购销交易的基本原则： 

本协议旨在明确甲乙双方物资购销时双方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。对于具体的

物资购销业务，双方在不违背本协议的基础上，另行订立相应的实施合同执行。 

二、物资购销标的品种、数量、金额： 

乙方代甲方购买生产所需的物资品种（超出乙方经营范围的除外）、数量、

交易金额根据甲方所需要的物资计划确定，交易的具体事项按照另行签订相应的

实施合同执行。 

三、物资购销的定价原则： 

本协议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甲乙双方认定进行的物资购销价格确定原则如

下： 

1.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或行业价格； 

2.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，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； 

3.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，则为协议价格。 



 

乙方按为甲方代购物资比例承担供应公司全年部分采购费用。 

年度乙方收取甲方部分采购费用=（年代甲方物资采购额/年乙方实际采购

额）×乙方物资供应公司年实际费用支出。 

四、物资需求计划及交货时间： 

甲方物资需求计划需提前六个月以书面计划提出，由乙方进行平衡利库及安

排采购，乙方物资交货具体时间根据甲方的实际需求确定； 

五、货款支付方式： 

1.按双方约定的采购金额，采用预存款结算方式，每月根据物资采购计划，以

银行承兑汇票、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存款预付给乙方。 

2.如果甲方预付款不足时，月末在甲方代销煤炭货款中予以扣除。 

六、协议期限： 

1.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执行三年后重新签订物资

采购协议； 

2.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签署相应补充协议； 

3.本协议需要经过乙方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七、争议之解决： 

1.甲乙双方就本协议或本协议履行中产生的一切争议，均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

解决。自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三十日之内协商解决不成，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起诉

或提请仲裁； 

2.本协议部分条款的效力依本协议之规定而被终止或宣告无效的，不影响本协

议其他条款的效力。 

八、文本及生效 

1.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，甲乙方各持有两份； 

2.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执行； 

3.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。 

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内蒙古平庄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平庄能源

股份有限公司《物资采购协议》之签字盖章页。） 

 

 

 

甲方：内蒙古平庄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公章） 

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： 

 

 

 

 

 
乙方：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
 

 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